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收

购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为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关于使用农网改造升级项目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关于审

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事宜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等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收购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是公司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确

认的数据为参考依据，综合考虑了龙凤水电目前所处政策环境和业务发展情况、

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等诸多因素后，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在各方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及损害公

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为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就以向华能天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以所持龙凤水电的 100%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旨在促进本次收购龙凤水电事项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提供担保事项。 

三、关于使用农网改造升级项目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四川岳池爱众电力

有限公司按照国家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有关政策和四川省的统一安排部署，使

用 2019 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资金 5,561万元，其中公司自筹 1,112.2 万元，省

水电集团投资 4,448.8 万元，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管理需要，没

有发现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规定：“与其关

联人达成总额高于 300 万元以上且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0.5%以



上的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如关联交易成交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还应在董事会通过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4,448.8万元且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0.5%，因此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岳池爱众电力使用广安区、岳池县 2019

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资金共 4,448.8万元。 

四、关于审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改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其候选人提名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审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相关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2、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收益。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